技术要求C：工程监理
1. 监理的服务内容及要求
1.1.监理内容包括：①投资控制，审查施工单位报送的工程进度款支付申请，并应按相关规定审查工程变更和索赔申请，协调处理施工进度调整、费用索赔、合同争议等事项。②进度控制，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并应检查分阶段进度计划执行情况，通过监理例会等形式协调施工进度问题。③质量安全控制，审查施工单位在施工现场的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组织管理机构，并应检查施工单位主要管理人员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审查施工单位的试验室及分包单位资质条件，并应在相应报审文件中签署审查意见；审查施工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并应核查主要施工机械的准用验收文件。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专项施工方案，并应监督施工单位执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和工程建设标准，按照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及专项施工方案组织施工；审查施工单位报送的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质量证明文件，并按规定对用于工程的材料、构配件进行见证取样送检；采取巡视、旁站、平行检验等方式对工程质量实施过程控制，对隐蔽工程、分项工程、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进行验收，并应在相应报验文件中签署验收意见。④保密控制。⑤廉洁控制。⑥竣工验收，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竣工验收和结算申请，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并应参加工程竣工验收。⑦信息与合同管理，利用信息化手段管理监理文件资料，并应按照档案管理相关要求进行监理文件资料建档和归档。⑧协调各方关系。
1.2工作要求：
1. 收到工程设计文件后编制监理规划，并在第一次工地会议7天前报委托人。根据有关规定和监理工作需要，编制监理实施细则；
1. 熟悉工程设计文件，并参加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会议；
1. 参加由委托人主持的第一次工地会议；主持监理例会并根据工程需要主持或参加专题会议；
1. 审查施工其他参建方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重点审查其中的质量安全技术措施、专项施工方案与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符合性；
1. 检查施工其他参建方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及组织机构和人员资格；
1. 检查施工其他参建方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配备情况；
1. 审查施工其他参建方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核查其他参建方对施工进度计划的调整；
1. 检查施工其他参建方的试验室；
1. 审核施工分包人资质条件；
1. 查验施工其他参建方的施工测量放线成果；
1. 审查工程开工条件，对条件具备的签发开工令；
1. 审查施工其他参建方报送的工程材料、构配件、设备质量证明文件的有效性和符合性，并按规定对用于工程的材料采取平行检验或见证取样方式进行抽检；
1. 审核施工其他参建方提交的工程款支付申请，签发或出具工程款支付证书，并报委托人审核、批准；
1. 在巡视、旁站和检验过程中，发现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存在事故隐患的，要求施工参建方整改并报委托人；
1. 经委托人同意，签发工程暂停令和复工令；
1. 审查施工其他参建方提交的采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的论证材料及相关验收标准；
1. 验收隐蔽工程、分部分项工程；
1. 审查施工其他参建方提交的工程变更申请，协调处理施工进度调整、费用索赔、合同争议等事项；
1. 审查施工其他参建方提交的竣工验收申请，编写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1. 参加工程竣工验收，签署竣工验收意见；
1. 审查施工其他参建方提交的竣工结算申请并报委托人；
1. 及时、准确完整收集、整理、编制、传递及汇总监理文件资料，并按规定组卷成册，形成监理档案。
1. 监理工作应包括的其他内容。
1.3履行职责
1. 在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范围内，委托人和其他参建方提出的意见和要求，受托人应及时提出处置意见。当委托人与其他参建方之间发生合同争议时，受托人应协助委托人协商解决。
1. 当委托人与其他参建方之间的合同争议提交人民法院审理时，受托人应提供必要的证明资料。
1. 受托人应在专用条件约定的授权范围内，处理委托人与其他参建方所签订合同的变更事宜。如果变更超过授权范围，应以书面形式报委托人批准。
1. 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财产和人身安全，受托人所发出的指令未能事先报委托人批准时，应在发出指令后的24小时内以书面形式报委托人。
1. 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受托人发现其他参建方的人员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有权要求其他参建方予以调换。


[bookmark: _Toc48059514][bookmark: _Toc527955047][bookmark: _Toc387244127]技术要求D：造价咨询
1. 造价咨询的范围和工作要求
1.1造价咨询。主要包括但不限于：①审查施工图预算；②审查变更签证价款；③审查工程进度款；④审查工程索赔；⑤梳理核实竣工结算；⑥协助编制竣工决算。
[bookmark: _GoBack]1.2工作要求
1. 受托人应当及时向委托人提供与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包括承担本合同业务的团队人员名单及执业（从业）资格证书、咨询工作大纲等，并按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和工作内容实施咨询业务。
1. 受托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时间、份数、组成向委托人提交咨询成果文件。
1. 受托人提供造价咨询服务以及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有关规定、标准、规范的要求。
1. 委托人要求的工程造价咨询成果质量标准：符合现行的造价咨询有关规范要求，不漏项、不错项，工程量计算准确，套用定额适当，费用组成合理。
1. 受托人提交的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除加盖受托人单位公章、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业印章外，还必须按要求加盖参加咨询工作人员的执业（从业）资格印章。
1. 受托人应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对委托人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建议或者异议给予书面答复。
1. 受托人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1. 受托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完成合同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不转包承接的造价咨询服务业务。
1.2 履行职责：
1. 受托人应与委托人协商明确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咨询服务需要适用的技术标准、规范、定额等工作依据，但不得违反国家及工程所在地的强制性标准、规范。
1. 受托人应自行配备本条所述的技术标准、规范、定额等相关资料。需要委托人协助才能获得的资料，委托人应予以协助。
1. 造价咨询工作需遵循实事求是、科学公正的原则，做到计算方法正确、数据取值合理，依据来源可靠。

技术要求E：招标采购咨询
招标采购咨询包括：编制招标采购方案，编制招标文件、编制最高投标限价和合同条款、发布招标（资格预审）公告，组织答疑和澄清，组织开标、评标工作，协助编制评标报告，发送中标通知书，协助合同谈判和签订等。
